
滨洲线红旗营至昂昂溪段增二线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

2019 年 9 月 11 日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滨

洲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组成立环保验收工作组,

在哈尔滨市组织召开了滨洲线红旗营至昂昂溪段增二线工

程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，参会的有建设单位中国铁路

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洲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建设指挥

部、设计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、施工单位中铁

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、监理单位哈尔滨铁路监理有限公

司、环评单位哈尔滨铁路环境保护有限公司、验收监测单

位黑龙江开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验收调查单位北京中咨

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、及三名特邀专家（名单附后）。

与会专家和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环境保护措施落

实情况的介绍及验收调查单位对验收调查报告主要内容的

介绍，经过审议，提出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

（一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、建设地点

本工程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滨洲线红旗

营站（含）至昂昂溪站（含），线路全长 9.420km，其中桥

梁长度 3.106km，区间正线路基长度 4.575km。工程起自滨

洲铁路红旗营站，跨榆红联络线、平齐线及三榆线，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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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线路折向西引入昂昂溪站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本工程于 2012 年 10 月由原哈尔滨铁路局环境保护

公司编制完成了《滨洲线红旗营至昂昂溪段增二线工程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;2013 年 2 月 19 日黑龙江省环境

保护厅黑环审〖2013〗52 号下达了关于滨洲线红旗营至昂

昂溪段增二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。

工程于本工程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开工，2015 年 6 月

28 日竣工，总工期 18 个月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工程实际总投资 38361.4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519 万

元，占总投资的的 1.35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滨洲线红旗营站（含）至昂昂溪站（含），线路全长

9.420km。

（五）工程变动情况

本工程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，无重大变

更。

二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生态

（1）项目全线实际用地合计 24.89hm
2
，与环评阶 19.55hm

2

相比，增加永久占地 5.34hm
2
，其中路基工程区占地 14.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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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m2、站场区 2.17 hm2、桥梁区 4.08 hm2、施工便道 4.2

hm2
，未对当地农业生产产生明显不利影响。

（2）工程施工中采取了优化断面设计、减少土石方工

程数量，移挖作填、减少了工程取弃方量。结合地形地

貌，合理调配土石方，本项目未启用取弃土场，取土均为

外购，弃土实际施工做到挖填平衡，实际无弃土场和取土

场。临时设施施工便道采用原有道路，施工完成后由地方

继续利用，施工营地及临时用地已拆除，恢复植被或租借

前原有功能。

（3）根据现场调查，本工程路基段边坡防护采取工程

防护与植物防护相结合，既保证了边坡稳定性要求，又使

沿线景观得到改善，养护效果较好。

（4）铁路特大桥桥台锥坡防护措施完善；旱地桥梁桥

台防护完善，墩台施工恢复基本到位、桥下渣土已清理，

桥下多已恢复绿化。

（5）全线路基两侧采用灌、草护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

绿化，不仅美化环境，同时也改善站区环境质量。

（6）本项目临时工程优先考虑永临结合，施工生产生

活区全部为租用当地民房，施工过程中本项目利用既有站

场、站区范围内的永久征地和城市用地，减少新占地。

（7）项目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既有铁路用地，增二

线尽量沿既有铁路通道建设。



4

（8）项目周围农村道路网较为完善，故少量施工便道

作为农村道路继续使用，并在两侧种植杨树，绿化美化环

境，其余部分施工便道翻垦整地后恢复植被。

（10）哈尔滨铁路局在铁路建设过程中，重视环境保

护、水土保持工作；严格按照环保法、土地管理法等国家

相关政策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噪声、振动

（1）本项目施工结束后在铁路路基边坡及用地界内

区域，进行了绿化包括植草护坡 2.52 hm2，种植乔灌木

351776 株，撒播种草 2.51hm2，种植常绿、密集、宽厚的

林带，充分的考虑吸声、降噪的要求。

（2）本项目验收期间，根据黑龙江开源检测技术有

限公司对本项目沿线居民住宅的噪声及振动监测结果, 本

项目的噪声排放满足《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》

（GB12525-90）标准的要求，声环境质量满足《声环境质

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标准的要求。振动监测结果满足

《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10070-88）中“铁路干线两

侧”标准限值要求。隔声窗措施可暂不实施。运营期应加

强跟踪监测，发现超标落实相应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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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本工程轨道均采用无缝钢轨进行施工铺设，降低

了列车噪声和振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符合环评及批复要

求。

（三）水环境

本工程只有昂昂溪站新增少量生活污水，污水经化粪

池处理后排入昂昂溪区市政管网，进入其城镇污水处理厂

处理；红旗营站新建防渗贮水池将生活污水进入污水蓄积

池，定期清掏。

（四） 大气、固废环境

环评阶段本线既有车站固定污染源为各站的锅炉, 本工

不涉及供暖工程。红旗营站已将 0.35mw 燃煤锅炉改为电锅

炉。

本工程的涉及的两个车站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

圾，建成后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

（五）环境风险调查结论

运营期已针对列车运营突发性事故制定了应急预案。

三、环保验收结论
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国环规

环评[2017]4 号文规定，经验收组讨论认为，滨洲线红旗营

至昂昂溪段增二线工程按照环境保护‘三同时’的要求，

基本落实了各项环保措施，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

求，同意通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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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组

二○一九年九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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